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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一般纳税人适用）》

及其附列资料部分栏次填报要求调整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增值税法实施条例》及有关税收政策，对《增值税及附加税

费申报表（一般纳税人适用）》及其附列资料部分栏次填报

要求做出调整。

一、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一般纳税人适用）》

（一）第 3 栏“应税劳务销售额”填写说明调整为：

填写纳税人本期按适用税率计算增值税的应税服务（含

加工修理修配服务）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的销售额。

（二）第 10 栏“免税劳务销售额”填写说明调整为：

填写纳税人本期按照政策规定免征增值税和适用零税

率的应税服务（含加工修理修配服务）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

的销售额，但零税率的销售额中不包括适用免、抵、退税办

法的销售额。

（三）第 28 栏“①分次预缴税额”填写说明增加内容：

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销售与生产原油、天然气相关服

务，并按规定预缴增值税的油气田企业，其可以从本期增值

税应纳税额中抵减的已缴纳的税款，按当期实际可抵减数填

入本栏，不足抵减部分结转下期继续抵减。



2

二、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一）》（本期

销售情况明细）

（一）第 1 行“13%税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”、

第 3 行“9%税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”、第 6 行“即

征即退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”、第 9a 行“5%征收率的货

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”、第 11 行“3%征收率的货物及加工

修理修配劳务”、第 14 行“即征即退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

务”、第 16 行“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”、第 18 行“货物

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”填写说明增加内容：

上述行次中的“劳务”，是指加工修理修配服务。

（二）第 2 行“13%税率的服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”、

第 4 行“9%税率的服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”、第 7 行“即

征即退服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”、第 9b 行“5%征收率的服

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”、第 12 行“3%征收率的服务、不动

产和无形资产”、第 15 行“即征即退服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

产”、第 17 行“服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”、第 19 行“服务、

不动产和无形资产” 填写说明增加内容：

上述行次中的“服务”，不包含加工修理修配服务。

（三）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，按照扣除相关价款后的余

额计算销售额的，直接将计算后的销售额及税额填写在第 1

列至第 11 列“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”“开具其他发票”“未

开具发票”“纳税检查调整”“合计”相关行次，不填写第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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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“服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本期实际扣除金额”。

三、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二）》（本期

进项税额明细）

（一）第 8b 栏“其他”填写说明增加内容：

纳税人本期从上海黄金交易所、上海期货交易所购进标

准黄金取得带有“会员单位非投资性黄金”字样的普通发票、

“客户标准黄金”字样的普通发票，其金额和按规定计算的

税额，在本栏填写。

（二）第 23b 栏“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”填写

说明增加内容：

纳税人用于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项目、年度清算调整、

长期资产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，应在本期转出的在本栏填

写。

四、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三）》（服务、

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）

（一）填写说明第一项调整为：本表由发生应税交易允

许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相关价款后计算销项税额或应纳税

额的纳税人，转让金融商品的纳税人填写。其他纳税人不填

写本表。

（二）第 1 列“本期服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价税合计

额（免税销售额）”填写说明调整为：

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属于征税项目的，填写扣除之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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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应税交易价税合计额；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属于免抵退

税或免税项目的，填写扣除之前的本期免税销售额。

除本列第 4 栏“6%税额的金融商品转让项目”、第 6 栏

“3%征收率的项目”外，本列各栏次等于《附列资料（一）》

第 11 列对应各栏次。

（三）第 2 列“服务、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”“期

初余额”填写说明调整为：

转让金融商品和允许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相关价款后

计算销项税额或应纳税额的应税交易，填写扣除项目上期期

末结存的金额，本列各栏次等于上期《附列资料（三）》第 6

列对应栏次。

发生金融商品转让项目的“期初余额”列次年初首期填

报时应填“0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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